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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結果
股份合併時間表押後

及法院聆訊

董事欣然宣佈，載於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中之所有決議
案已獲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正式通過。

有關聯合呈請人申請的法院聆訊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召開。為有效保障股
東特別大會議事程序，法院要求本公司停止實行可能在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任何決
議案。因此，股份合併之預期時間表須押後，直至另行通告為止，而本公司將於有關
事宜出現重大進展時盡快另行作出公佈。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之通函（「該
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公佈及該通函，有關（其中包括）：(i)建
議將每十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新股份；(ii)建議設
立新類別無投票權可換股優先股，其法定股本為 176,000,000港元，分為 176,000,000股本公
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1.00港元之優先股，並增加法定股本；(iii)授權董事發行 90,000,000股優
先股；及 (iv)授予董事一般授權。董事欣然宣佈，載於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之股東
特別大會通告中之所有決議案已獲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
會正式通過。

由於聯合呈請人單方面發出傳票，因此於百慕達時間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二
時三十分在百慕達最高法院（「法院」）召開法院聆訊。儘管聯合呈請人之申請須受本
公司尚未獲得之法院令狀的確實條款所規限，惟為有效保障股東特別大會議事程序，
法院要求本公司停止實行可能在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任何決議案，直至各方之間的法
律程序聆訊召開或徵求任何其他事先寬免為止。對股份合併和設立及發行優先股之確
實影響，須待接收經蓋印令狀及全面法院聆訊進行排期後方可確定。因此，股份合併之
預期時間表須押後，直至另行通知為止，而本公司將於有關事宜出現重大進展時盡快
另行作出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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